
2  「封閉式政權和專業化的政體」：裝飾功能之立法機關

此部分政體係謂較複雜的獨裁體制，在封閉性的政治系統

中，仍是由一相當小的群體或是個人，透過各種壓迫手段統

治整個社會。

但在立法機關部分，主要是由一群有權但是代表性薄弱的群

體構成立法機關，如蘇聯過去的最高立法機關「最高蘇維

埃」、當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國人大」皆為適例。

3  「開放式政權和非專業化的政體」：無專業的立法機關，通常

僅為因身分地位等因素所支配的小規模社區體系

在開放而非專業化的政體中，其決策往往是相當單純、簡單

的，對於議題的爭執及辯論往往會被慣例或是社會慣習給稀

釋或是覆蓋，而不夠理性及專業。

所有治理規範，往往是由受規範群體直接參與制定，如鄉民

大會、部落會議、城鎮會議或是公開辯論會等形式，自然不

會有另一單位要求立法者對其所做的立法工作負責，故亦無

權力分立制衡可言。

4  「開放式政權和專業化的政體」：近代民主體制下的立法機關

（三）從立法權與行政權之關係分類

政治學家黑格及黑榮亦有從立法權與行政權關係之觀點，將立

法機關分為主控型議會、自主型議會、競爭型議會、受制型議

會、服從型議會五種類型的區分，分述如下：

1  主控型議會

主控型議會的權力凌駕於一切之上。即為「國會至上」的標

準樣態，此種類型的立法權凌駕於其他權力之上，通常會具

有「倒閣權」2（強力監督行政權）或是「同意權」的設計。

SECTION 02 立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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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亦有弱化的倒閣權制度，如建設性不信任投票，即謂議會提出不信任案後，仍必須
以過半數以上選出新任總理候選人，才能成立該次的「倒閣」。此制度能確保國家不
會因為倒閣造成空轉，有穩定國家運作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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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342 號解釋重點提示

立法程序於不牴觸憲法範圍內（重大明顯瑕疵），依權力分立之原則，司法

機關原則應予尊重；且立法者於不牴觸憲法範圍內之程序如有非牴觸憲法的

重大明顯瑕疵，則應以政治責任之方式，由人民對立法者進行制衡，而非由

司法者進行審查。

釋字第 342 號解釋理由書

依民主憲政國家之通例，國家之立法權屬於國會，國會行使立法權之程序，

於不牴觸憲法範圍內，得依其自行訂定之議事規範為之，議事規範如何踐行

係國會內部事項。依權力分立之原則，行政、司法或其他國家機關均應予以

尊重，學理上稱之為國會自律或國會自治。又各國國會之議事規範，除成文

規則外，尚包括各種不成文例規，於適用之際，且得依其決議予以變通，而

由作此主張之議員或其所屬政黨自行負擔政治上之責任。故國會議事規範之

適用，與一般機關應依法規嚴格執行，並受監督及審查之情形，有所不同⋯⋯

法律因牴觸憲法而無效，固不以其內容牴觸憲法者為限，其立法程序有不待

調查事實即可認定為牴觸憲法之重大瑕疵者（如未經憲法第 63 條之議決程

序），則釋憲機關仍得宣告其為無效。然如其瑕疵是否已達足以影響法律成

立之重大程度，尚有爭議，並有待於調查者，則事實尚未明顯⋯⋯大法官解

釋憲法得準用憲法法庭之規定行言詞辯論，乃指法律問題之辯論，與宣告政

適用。」及立法院組織法第 3條第 2項：「立法院院長、

副院長不得擔任政黨職務，應本公平中立原則行使職權，

維持立法院秩序，處理議事。」

⑶ 紀律懲戒權（秩序維持權）

為維持議事程序之順遂進行，對於干擾會議進行之立法委

員所為之措施，包括逾時之警告、命發言回歸主題之警告、

命遵守秩序之警告、譴責、禁止發言、禁止出席。

（四）國會自律之相關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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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違憲事件得調查證據之言詞辯論，有所不同，即非釋憲機關所能審究，且

若為調查事實而傳喚立場不同之立法委員出庭陳述，無異將政治議題之爭

議，移轉於司法機關，亦與憲法第 73 條之意旨有違，應依議會自律原則，

仍由立法院自行認定之⋯⋯

釋字第 381 號解釋重點提示

修改憲法所進行之一讀會程序非憲法修改案之通過程序，其出席人數計算係

屬議會自律（國會自治）之事項，與憲法無違。

釋字第 381 號解釋理由書

國民大會由自由地區人民直接選出之代表及依政黨比例方式選出之代表組織

之，依憲法之規定代表全國國民行使政權。而民意代表機關其職權行使之程

序，於不牴觸憲法及法律範圍內，得依其自行訂定之議事規範為之，學理上

稱為議會自律或議會自治。至議會規範除成文規則外，尚包括各種不成文例

規，於適用之際，且得依其決議予以變通，業經本院釋字第 342 號解釋闡釋

甚明⋯⋯修改憲法如何進行讀會以及各次讀會之出席及可決人數，憲法及法

律皆未加以規定，於不牴觸憲法範圍內，得依議事自律之原則為之，惟議事

自律事項之決定，應符合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乃屬當然⋯⋯是故修改憲法

所進行之一讀會程序，並非通過憲法修改案，其開議出席人數究採國民大會

組織法第八條代表總額三分之一，或採憲法第 174 條第 1款所定三分之二之

出席人數，抑或參照一般會議規範所定出席人數為之，係屬議會自律之事項，

均與憲法無違。

釋字第 435 號解釋重點提示

為確保立法委員行使職權無所瞻顧，言論免責權範圍應作最大界定：舉凡在

院會或委員會之發言、質詢、提案、表決以及與此直接相關之附隨行為。逾

越上述範圍與行使職權無關之行為，顯然不符意見表達之適當情節致侵害他

人法益者，不受言論免責權保障。

SECTION 02 立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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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個案中，立法委員之行為是否已逾越保障之範圍，於維持議事運作之限

度，應尊重議會自律原則，惟司法機關為保護被害人法益，於必要時仍有依

法偵審之權限。

釋字第 435 號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 73 條規定（編按：言論免責權相關規定）旨在保障立法委員受人民

付託之職務地位，並避免國家最高立法機關之功能遭致其他國家機關之干擾

而受影響。立法委員得藉此保障，於無所瞻顧及無溝通障礙之情境下，暢所

欲言，充分表達民意，反映多元社會之不同理念，形成多數意見，以符代議

民主制度理性決策之要求，並善盡監督政府之職責。故此項言論免責權之保

障範圍，應作最大程度之界定，舉凡立法委員在院會或委員會之發言、質詢、

提案、表決以及與此直接相關之附隨行為，如院內黨團協商、公聽會之發言

等均屬應予保障之事項。其中所謂對院外不負責任，係指立法委員不因行使

職權所為之言論及表決而負民事上損害賠償責任或受刑事上之訴追，除因其

言行違反內部所訂自律之規則而受懲戒外，並不負行政責任，業經本院釋字

第 401 號解釋釋示在案。

憲法保障立法委員之言論，使豁免於各種法律責任，既係基於維護其職權之

行使，若行為已超越前述範圍而與行使職權無關，諸如蓄意之肢體動作等，

顯然不符意見表達之適當情節致侵害他人法益者，自不在憲法上開條文保障

之列。至於具體個案中，立法委員之行為是否已逾越範圍而應負刑事責任，

於維持議事運作之限度內，司法機關依民主憲政之常規，固應尊重議會自律

之原則，惟遇有情節重大而明顯，或經被害人提出告訴或自訴時，為維護社

會秩序及被害人權益，亦非不得依法行使偵審之權限。

釋字第 499 號解釋重點提示

本號釋字係國會自律之重要解釋，重點內涵包含「正當修憲程序部分係基於

國民主權原則之要求」、「修憲程序應符合公開透明原則」、「司法機關對

於修憲程序具有受理審查之權限」、「內部自律事項，何種情形已逾越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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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應受合憲性監督，屬釋憲機關行使審查權之密度問題」、「自由委任不能

作為違背議事規則之明文規定採無記名投票之正當理由」。

釋字第 499 號解釋理由書

國民大會⋯⋯依修改憲法程序制定或修正憲法增修條文須符合公開透明原

則，並應遵守憲法第 174 條及國民大會議事規則有關之規定，俾副全國國民

之合理期待與信賴。是國民大會⋯⋯其第 38 條第 2項關於無記名投票之規

定，於通過憲法修改案之讀會時，適用應受限制。而修改憲法亦係 憲法上行

為之一種，如有重大明顯瑕疵，即不生其應有之效力。所謂明顯，係指事實

不待調查即可認定 ; 所謂重大，就議事程序而言則指瑕疵之存在已喪失其程

序之 正當性，而違反修憲條文成立或效力之基本規範⋯⋯其修正程序牴觸上

開公開透明原則⋯⋯依其議事錄及速記錄之記載，有不待調查即可發現之明

顯瑕疵，國民因而不能知悉國民大會代表如何行使修憲職權，國民大會代表

依憲法第 133 條規定或本院釋字第 331 號解釋對選區選民或所屬政黨所負政

治責任之憲法意旨，亦無從貫徹。此項修憲行為有明顯重大瑕疵，已違反修

憲條文發生效力之基本規範。

⋯⋯修憲程序之合憲性，依本院釋字第 342 號、第 381 號解釋，均屬議會自

律事項，釋憲機關不應加以審究；並以外國之案例主張修憲程序不受司法審

查；又國會議員基於自由委任地位，採公開或不公開之表決，均為憲法精神

之所許云云。惟查憲法條文之修改應由憲法所定之機關依正當修憲程序議決

通過，為憲法條文有效成立之前提，一旦發生疑義，釋憲機關自有受理解釋

之權限⋯⋯相關機關所踐行之議事程序，於如何之範圍內為內部自律事項，

何種情形已逾越限度而應受合憲性監督，則屬釋憲機關行使審查權之密度問

題，並非謂任何議事程序皆得藉口內部自律事項，而規避其明顯重大瑕疵之

法律效果。」

⋯⋯出席人數⋯⋯由國民大會依議事自律原則自行處理，但其處理仍應符合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原則，並非毫無限制⋯⋯。

⋯⋯自律事項並不包括國民大會代表參與會議時之一切行為，故未經依法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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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憲法第 78 條已將憲法爭議之解釋權交由司法院，有權限

重複分配之虞。

⑶ 立法院之功能不適於調解個案紛爭。

2  法律上解決方法

⑴ 聲請釋憲（釋字第 527 號解釋、地方制度法第 30 條第 5

項、第 43 條第 5 項、第 75 條第 8 項）。

⑵ 提起一般行政救濟程序：訴願、行政訴訟（釋字第 553 號

解釋）

受中央機關就具體、個案事項作出行政處分之地方自治團

體事件，為公法上爭議，得循行政爭訟程序為之（訴願、

行政訴訟）。

立院協商

(憲§111、地制§77)

聲請釋憲

聲請釋憲

聲請釋憲

聲請釋憲

對函告無效提出

不同意見

主管機關已撤銷/變

更/廢止/停止執行

主管機關

↓

地方自治機關

地方自治機關

↓

主管機關

地方行政機關

↓

地方立法機關

訴願、行政訴訟

(通常行政救濟程序)

未函告無效

未撤銷/變更/廢

止/停止執行

主管機關已函告

自治法規無效

主管機關未函告

自治法規無效

不能聲請釋憲

聲請釋憲

法規範之權限爭議

(地制§30§43)

執行方法/行政處分

之權限爭議(地制§75)

法規範之權限爭議

(地制§30§43)

執行方法/行政處分

之權限爭議(地制§75)

應動用行政否決權

(地制§38§39)

窮盡救濟途徑

抽象權限爭議

(J527)

政治解決手段

法律解決手段

央地糾紛解決機制

具體權限爭議

(J553)

SECTION 10 地方立法權與地方自治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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